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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學術中心 

對中醫院設立及中西醫協作之意見書  

 

前言 

政府計劃興建中醫院，顯示官方對中醫行業的支持，也標誌著香港中醫發展進入新的一個里程

碑，作為中醫業界的一份子，這是值得鼓舞的事情。目前政府正積極咨詢業界意見，我們感受到政府對

推動發展中醫的誠意，現藉此機會，向政府提出一些意見，期望能為中醫院的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本

中心認為中醫院的建設並非一個獨立的任務，而是在香港中醫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步，尤其是建立

中醫院時，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中西醫協作」等問題，不能不叫業界有所顧慮，因此在討論如何建設之

先，我們必須對中醫的一些基本理念、特色與優勢有充份的認識。 

一) 認清中醫的特色與優勢 

在中國內地的中醫基礎理論教材中，指出中醫的兩個最主要的特點：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前者

是理論基礎，後者是臨床診治的應用原則。正是由於這兩個特點，中醫較能從整體認識疾病，對於

很多現代醫學都難以診斷或缺乏治療方法的疾病，中醫往往都有理想的療效。中國近代哲學大師梁

漱溟稱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從醫學史的角度看，中國醫學也是早熟的醫學，現代醫學近年所重

視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個體化醫學」等概念，中醫學早在二千多年前已有相對成

熟認識。 

二) 釐清中醫的範疇 

在談論發展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中醫理論基礎和應用原則是什麼，基礎就是基礎，原則就是原

則，任上層如何發展，這基礎、這原則就是不能變的；若有人提出新的所謂中醫理論，或是出現新

的中醫療法，而與中醫本身之基礎與原則相觝觸，我們就必須懷疑這是否屬於中醫的範疇之內。要

是在中醫的發展過程中，不加分辨地把各種理論與應用方法冠以中醫之名，而實質內涵並非中醫的

範疇，則所謂發展中醫亦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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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醫院對香港中醫發展的幫助 

中醫院的建設，能為香港提供中醫病床的服務，讓香港的中醫師與中醫學生有機會接觸相對危重

的病種，有助提高中醫醫療水平。另一方面，中醫院的建設是中醫醫療法規、管理制度完善的象徵，

一間有信譽的中醫院更能提升整個中醫業的社會形象，有助於擴大中醫的市場。 

四) 中醫院對香港中醫發展的隱憂 

 我們不反對醫學要進步發展，中醫與西醫之間跨學科的研究是大勢所趨，但在過程之中，到

底是否中醫在發展則須要商榷。例如近幾十年興起的中藥研究，對中藥的成份進行分析，發現不少

中藥材之中含有的成份，對某些疾病能起到治療作用。但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中醫的成果，雖然表

面上，研究的對象是中藥，但事實上，研究的方法完全是按照現代醫學的方法進行，所取得的成果，

也並不符合中醫的應用原則。例如人參一藥，含人參皂苷，從現代醫學的角度具抗癌作用，但在實

質的癌症病人身上，卻不能以人參這個活性成份為依據，運用人參進行治療，而須以辨證論治的原

則考慮。因此，這些所謂中醫研究，如果把那中藥的所謂中藥名拿掉，它也只是一般的植物，極其

量，可是說這些研究是受中醫啟發的現代醫學研究，而不能說是中醫研究。不能否定，這些研究在

幫助醫學發展，但對發展中醫，則未必有很大的建樹。 

 要稱得上中醫院，就必須具有中醫的特色，發揮中醫的優勢。但目前讓我們擔心的是人才的

問題。香港從來沒有中醫院，將來中醫院成立，裡面的臨床中醫由誰擔任？必須是具有中醫病床工

作經驗的中醫師。然而，大部份本地培訓的中醫都只有在國內實習期間短時間的病床工作經驗。要

解決這個問題，很大可能要聘請國內中醫院的中醫來港任職。我們並不是對國內中醫師沒有信心，

但我們須了解國內目前的中醫院狀況。現時全國中醫院病床的普遍情況是以「西醫為主，中醫為副」

的，這種說法可能把情況講得比較理想了，「中醫為副」說明起碼中醫可以參與，但事實上，很多

的所謂中醫院內，中醫都是有名無實的，雖然裡面工作的都是所謂的中醫師，但實際上都在運用現

代醫學方法診治，有些為了滿足「中醫」的名，規定醫師必須處方中醫，便以現代醫學思維處方中

藥，目的只為配合（或是不妨礙）西藥的治療作用。將來的中醫院是怎樣運作呢？是純中醫？是中

西醫結合？中西結合的話，是中醫為主西醫為副，還是西醫為主中醫為副？純中醫相信是不大可能

的，但如果走中西結合的路，而帶領的人又是國內的專家，我們恐怕香港中醫院的發展會走國內中

醫院的舊路──中醫特色與優勢在中醫院內被消滅。國內的中醫院在這個問題上受了沉重的教訓，

中醫院現在要改革，重新恢復中醫特色，可謂舉步為艱，艱難在於沒有人，因為一直以來，整個臨

床中醫師培訓的體制並不是為了發揮中醫特色而建立的。如果我們不希望走這舊路，便需要在建立

中醫院之前解決這些問題；否則一旦醫院建立起來了，要改變就將會非常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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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認識中醫院建立的關鍵作用，更應考慮到其所可能帶來了的結果，每個決定都必須經過深

思熟慮，現就我們對中醫發展的認識，本中心提出以下意見： 

一) 以發展中醫為目的 

整個中醫院的建立，目標應該放在發展中醫，讓中醫能按照自身的規律進一步發展。正統的中

醫學術本來自成體系，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假如香港要建中醫院，必須在保障中醫理論能按自身規

律去完善及發展的前提下進行。 

有意見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純中醫發展在香港是有法例保障，因此無需多慮。香港當然是法

治社會，可是法治跟中醫的良好發展並無直接關係。例如中文是法定語文，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9

條和《法定語文條例》第 5 章第 3條第 1節，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但這跟香港人的中

英文水平並無關系。一個地方的語文水平高低，跟教育當局的發展策略，以及社會環境關系較大。

例如在一個重視英語水平多於中國語文水平的環境，中文水平是很難提高的。價如不為提過語文水

平提供有利條件，「法例保障」是沒有意義的。中醫發展需要大量有利條件，中醫院只是其中一個；

一但中醫院要建立，必需是為發展中醫制造有利條件而建立，而到目前為止，中醫使用合乎中醫理

論的方法治病，不見得有很足夠的「法例保障」，針對目前中醫管理條例下各種各樣的醫療行為進

行全面的法例檢討，以利中醫在中醫院全面發揮其醫事職能，實在刻不容緩。 

二) 純中醫還是中西醫協作 

我們不反對中西醫協作，香港可以存在中西醫協作，從積極的角度看，中西協作有助於加強中

西醫之間的溝通，但不能成為中醫發展的方向。只有當中醫運用自身專業知識獨立應對臨床問題的

時候，才能讓西醫更了解中醫，這樣的前提下，才進一步探討西醫管理病人的中醫切入點，又或中

醫管理病人的西醫切入點。 

中西醫協作本來就可以廣泛地在各公營醫院地進行，因為在西醫院進行中西醫協作的病例，一

般都是按西醫標準治療效果不明確，又或副作用較明顯的病例。因此，假如發展中西醫協作是以病

人最大利益為中心，就應該廣泛地在現有公營醫療架構中進行。先導計劃明顯是一個中西醫協作計

劃，而不是一個發展純中醫的先導計劃，我們無法明白先導計劃對發展中醫，或是對建立中醫院有

何幫助。中醫院應該是一個全心全意發展正統中醫學的一個基地，而不是一個發展中西醫協作的基

地。先導計劃應當包括在現有醫院進行純中醫治療的計劃，才符合發展純中醫的目的。 

三) 允許國內外中醫交流 

我們相信政府建立中醫院，應該是以病人最大利益為主要考量。假如政府認同病人接受中醫治

療能解決西醫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醫院內部應該建立讓世界各地仍然使用傳統中醫理論行醫的高技

術人員進行會診及交流的合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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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避免以西醫標準評價中醫 

將來的中醫院內，由於法例所限，我們可以理解必需由西醫指示以進行相關西醫檢查，我們也

同意西醫檢查能加強證據收集，進一步協助西醫了解中醫治療的效果。可是我們必須清楚西醫檢查

目的，在中醫院的整個行政層面上，不是用以評價中醫的治療效果；而在醫療事故中，亦不能用以

證明中醫有否專業失責的證據。中醫院內部，應該按照中醫理論與臨床特點，制訂出對中醫師的評

核準則，包括考績評核準則，以及紀律評核準則等。 

五) 能中不西 

中醫院內，應貫切實行“能中不西”的原則。例如：一位有本來有腹部症狀，正在中醫院進行

觀察及治療的病人，突然出現急腹症狀。假如主診中醫認為中醫有方法及能力處理而無需進行手術

治療，只要病人同意，中醫的意見應該凌駕於西醫的意見。假如病人以純中醫處理而不幸身亡，醫

院就事件進行調查時，必需按照中醫的準則衡量主診中醫是否有專業失責行為。 

結語 

要建立一所中醫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需要解決，除了在本地進行咨詢，我們還應對國內的中

醫院進行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尤其是一些曾經深刻反思而致力於改革成為具中醫特色的中醫院，我們

更應從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學習，以探討一條適合香港中醫院發展的路。深願香港中醫發展前途一片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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